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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上市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以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收到表决票

９

张，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鉴于目前钼精粉价格持续低迷，且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储源矿业”）自

注入兴业矿业之后处于连年亏损状态，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拟计划将全资子公司内蒙古

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矿业”）所持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

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自然人接万臣（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前述交易所涉的《股权转让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锡林矿业将聘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目标股

权进行审计、评估，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基础上，协议双方将协商确定目

标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届时协议双方将另行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２

、转让价款支付：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目标股权转让后的

３

个工作日内，接万臣应向

锡林矿业支付转让价款的

６０％

；在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接万臣应向

锡林矿业支付转让价款的余款。 ”

《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署即成立，并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在目标股权审计评

估报告确定及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之后，再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与此同时，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由于储源矿业对锡林矿业负有人民币

１１１

，

４３６

，

８０５．７０

元债务，为顺利实施上述股权转让之目的，兴业集团承诺，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股权

转让协议》之日，将清偿完毕储源矿业所负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债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兴业集团置入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承诺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期间，为保证兴业矿业的利益，

兴业集团曾作出如下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钼精矿价格稳定，储源矿业在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盈利后的一年内，提出议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将持有储源矿业

４９％

的股权通过合法的

方式置入上市公司，该等股权的交易价格不高于本次交易储源矿业的作价。 ”

由于钼精矿价格持续低迷，且逐年下降，导致储源矿业自注入上市公司之后连年亏损，拖

累了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同时考虑有色金属的整体发展背景，公司计划集中资源对优势的

矿产品种进行布局，因此公司拟计划处置锡林矿业所持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在处置控股权完成

后，如兴业集团继续履行承诺将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需取得另一方股东接万

臣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从而导致股权转让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除此以外，即使兴业集

团将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也无法有效控制储源矿业，不利于实施上

市公司发展战略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综上所述，公司拟计划豁免兴业集团关于将储源矿业

剩余

４９％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

公司董事吉兴业、吉兴军、李建英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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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采取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鉴于目前钼精粉价格持续低迷，且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储源矿业”）

自注入兴业矿业之后处于连年亏损状态，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拟计划将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矿业”）所持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以下简

称“目标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自然人接万臣（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前述交易所涉的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锡林矿业将聘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目

标股权进行审计、评估，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基础上，协议双方将协商

确定目标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届时协议双方将另行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２

、转让价款支付：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目标股权转让后的

３

个工作日内，接万臣

应向锡林矿业支付转让价款的

６０％

； 在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接

万臣应向锡林矿业支付转让价款的余款。 ”

《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署即成立，并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在目标股权审

计评估报告确定及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之后，再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与此同时，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 由于储源矿业对锡林矿业负有人民币

１１１

，

４３６

，

８０５．７０

元债务，为顺利实施上述股权转让之目的，兴业集团承诺，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之日，将清偿完毕储源矿业所负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债务。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豁免兴业集团置入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承诺的议案》，并出具

如下审核意见：

１

、本次豁免兴业集团置入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豁免兴业集团置入储源矿业剩余

４９％

股权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四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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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涉及矿业权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公司、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十八次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锡林矿

业”）将其持有的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储源矿业”）的

５１％

股权（以下简称

“目标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自然人接万臣。

锡林矿业将聘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目标股权进行审计、评估，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基础上，交易双方将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届时交易双

方将另行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二、交易对方描述

１

、交易对方相关信息

姓名：接万臣

身份证号：

１５０４０４１９５５０１０６０３１２

住址：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站前街南

３

段

９０

号

２

、交易对方对外投资情况

（

１

）赤峰宇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接竹青

注册地址：大板镇迎宾路南

工商注册号：

１５０４２３０００００６０２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接竹青（为接万臣的儿子）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６６．７％

；接万臣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３．３％

。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出租和管理；园林绿

化；建筑策划；建筑工程设备租赁。

（

２

）赤峰市鸿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接万臣

注册地址：大板镇巴林路南段西侧

工商注册号：

１５０４２３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４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接万臣出资

１５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５５％

；于凤连出资

９８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５．３２％

；朱凤龙出资

２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８．３９％

；朱永胜出资

３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１．２９％

经营范围：建筑施工、桥梁施工、房屋修缮、建筑装饰、塔吊机械的作业服务、土石方工程、

钢结构制作安装。

３

、经过与交易对方的沟通，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有良好的诚信，且其对外投资经营情况

良好，具备上述股权转让的履约能力，转让款项回收的风险较小。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接万臣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储源矿业相关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杨金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６８

税务登记证编号：

地税：内地税字

１５０４２５７７２２１２２８１

号

国税：内国税字

１５０４２５７７２２１２２８１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７２２１２２８－１

住所： 克旗芝瑞镇联合村小东沟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钼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开采、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

承、化工产品、五金、机电、汽车配件。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

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

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２

、主营业务情况

钼金属主要用于钢铁行业。近几年，因为钢铁行业整体低迷使得国内钼精矿产量大于消费

量，钼金属消费难以明显增长。从

２００８

年起，钼价持续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受钼精粉消费和价格持续低迷的影响，储源矿业近年来持续亏损，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全年仍将维持

亏损态势。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３４

，

１９２．８６ ４

，

７７９．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３２３．７４ －３

，

０９２．２９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６

，

６６５．８３ ８

，

０５７．０４ ２０１２

年度

７５６．５９ －４

，

８５７．６３

３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同意放弃本次转让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二）所涉矿业权的相关情况

１

、克什克腾旗芝瑞镇小东沟钼矿采矿权

采矿权人：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克什克腾旗芝瑞镇

矿山名称：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东沟矿区

开采矿种：钼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１７８．２０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０．８０４１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

２

、克旗芝瑞镇联合村小东沟探矿权

探矿权人：赤峰储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探矿权人地址：克旗芝瑞镇联合村小东沟

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东沟脑边墙地区银金多金属矿勘查

地理位置：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东南

３０

公里

图幅号：

Ｋ５０Ｅ００６０１５

、

Ｋ５０Ｅ００６０１６

勘查面积：

２０．８８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勘查单位：华北地址勘查局综合普查大队

勘查单位地址：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

４５

号

３

、本次拟转让的矿业权各项费用缴纳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矿业权已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缴纳和结清了上述矿业权的相关费用。

４

、拟转让的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拟转让的矿业权系通过转让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实现，上述矿业权仍在储源矿业名下，

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交易双方将在完成工商变更后，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董事会审议确定的条件，交易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具

体内容如下：

１

、锡林矿业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储源矿业

５１％

股权转让给接万臣，接万臣

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目标股权。

２

、在协议签署后，锡林矿业将聘请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目标股权进行审计、评估，在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基础上，双方将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届时双

方将另行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３

、交易双方同意，接万臣应按照如下付款进度向锡林矿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

１

）在兴业矿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后

３

个工作日内，接万臣应向锡林矿业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

６０％

；

（

２

）在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接万臣应向锡林矿业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的余款。

４

、双方同意并确认，接万臣根据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向锡林矿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后，接万臣即取代锡林矿业取得该目标股权的全部权益。

五、本次转让的目的及影响

储源矿业由于受到钼精粉价持续低迷的影响， 需要外部资金支持才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

营，储源矿业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同时也影响了兴业矿业整体的财务表现和业务发展。

为了更好的发展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 在有利的市场环境下持续进行优势业务的拓展，上

市公司通过转让储源矿业的股权，将可以使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核心业

务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后续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预计将实现

１－１．４

亿元的收益，同时公司不再持有储源矿业的

股权，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储源矿业对锡林矿业负有人民币

１１１

，

４３６

，

８０５．７０

元债务，为顺利

实施上述股权转让之目的，兴业集团承诺，在股东大会批准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之日，将清偿完

毕储源矿业所负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债务。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不存在为储源矿业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过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有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近期的相关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2014-010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限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３

，

１９３

，

６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１２％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一、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４

，

１９１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５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８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挂牌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８

，

９９１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现金

（含税），公司股本增加至

３０

，

３８５．６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８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６００

万股， 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本增加至

３６

，

９８５．６

万

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９

，

８５６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３０

，

２６２

，

０１９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陈玉忠、钱凤珠、钱凤娟、钱红华、陈玉峰、郏爱军、褚伟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的陈玉忠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首次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在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且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

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６３

，

１９３

，

６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１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７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 注

１

陈玉忠

１５８

，

８８５

，

７６０ １５８

，

８８５

，

７６０

质押冻结

１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钱凤珠

３

，

５５０

，

８４８ ３

，

５５０

，

８４８

３

钱凤娟

１７２

，

０３２ １７２

，

０３２

４

钱红华

１７２

，

０３２ １７２

，

０３２

５

陈玉峰

１７２

，

０３２ １７２

，

０３２

６

郏爱军

１７２

，

０３２ １７２

，

０３２

７

褚伟

６８

，

９２８ ６８

，

９２８

合 计

１６３

，

１９３

，

６６４ １６３

，

１９３

，

６６４

注：

１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玉忠累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ＩＰＯ

发行前限

售股份

１２

，

７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３４％

。）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玉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９

，

１２４

，

６５５

股，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

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

４

、限售股份明细表；

５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14-006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５

号《关于核准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的核准，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１

亿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发行价格为

３．６０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１９

，

８７１

，

５４４．３１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职穗

ＱＪ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

号 《验资报

告》。 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是人民币

３３１

，

３２８

，

８８３．６１

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

３１９

，

８７１

，

５４４．３１

二 募集资金使用

－４

，

３７５

，

５６０．３１

三 利息收入

１５

，

８３４

，

７１４．７２

四 手续费支出

－１

，

８１５．１１

五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３３１

，

３２８

，

８８３．６１

其中：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８１

，

３２８

，

８８３．６１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规范使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撤销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帐号为

８０１８ ８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５７６

。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后，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项账户资

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公司已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８０１８

８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５７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８１

，

３２８

，

８８３．６１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珠海

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本公司及开户银行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海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海通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海通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海

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海通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海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令海、周晓雷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海通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５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号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海通

证券。

６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海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海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同时按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８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海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海通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海通证券发现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海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2014年 3 月 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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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06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014

年

3

月

6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吕仁高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均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

审计、评估。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甘肃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在甘肃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6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07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甘肃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在甘肃设立分公司。

2014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甘肃设立分公司

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定。

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

、拟设分支机构名称：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

、营业场所：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4

、经营范围：混凝土输水管道的生产制造与销售

5

、分支机构负责人：罗李鹏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待工商注册登记相关

事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目的：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凡在公司住

所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公司在甘肃设立

分公司，有利于更好地承接水利工程管材业务、开拓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在该地区的覆盖率

和市场占有率。

2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

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6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4-008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4

）， 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3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

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

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并争取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周五）开市前披露符合《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

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6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2014-014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8

）中对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的计算方

法有误，将公司已到期的担保额度

37,800,000.00

元计入了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现更正

公告如下：

原文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止本披露日止，含上述担保事项，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肆亿捌仟壹佰肆

拾万元（

￥48,140

万元）

,

其中公司对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肆亿捌仟壹

佰肆拾万元（

￥48,14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174,346,091.9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0.73%

。

现更正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止本披露日止，不含上述担保事项，公司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贰亿柒仟伍佰

捌拾万元（

￥27,580

万元），包含上述担保事项，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肆亿肆仟

叁佰陆拾万元（

￥44,360

万元）

,

其中公司对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肆亿

肆仟叁佰陆拾万元（

￥44,36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为

174,346,091.9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30.73%

。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7日

证券代码：002389�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8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3

日，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加了温岭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以人民币

2700

万元的价格竞得了温岭市城市新区

GY030101-

3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取得了《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竞买土

地事项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得地块情况

1.

地块位置：温岭市城西街道螺屿村。

2.

出让面积及地上建筑总面积：出让面积为

1.2970

公顷，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32425

平方

米，建筑限高

100

米。

3.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土地用途为商务用地，出让年限商业

40

年，住宅

50

年。

4.

容积率及绿地率：容积率

1.5-2.5

，绿地率不小于

25%

。

5.

成交价格：

2700

万元（约

2081.72

元

/

平方米）。

6．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竞得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的土地系公司综合研发用地

,

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建设锂电池隔膜、重离子

微孔膜产品及其应用的研发及专家大楼。这为公司及子公司持续的研发及吸引各类技术专家

提供有力的保障，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备查文件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6日

证券代码：000528� � �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14-06

债券代码：112065� � � �债券简称：12柳工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2 柳工债”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12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11

柳工债第二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债券简称

"12

柳工债

"

、债券代码

"112065"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2014

年

3

月

13

日，凡在

2014

年

3

月

13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4

年

3

月

13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发行的本期债券至

2014

年

3

月

13

日将期满

2

年。根据本期债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公司

债券（

11

柳工债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和《

2012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1

柳工

债第二期）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2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1

柳工债第二期）。

2

、债券简称：

12

柳工债。

3

、债券代码：

112065

。

4

、发行规模：

13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6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5.20%

。

7

、起息日：

2012

年

3

月

14

日。

8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3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信用评级情况：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10

、担保情况：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3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2012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1

柳工债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

12

柳工债

"

的票面利率为

5.20%

，每手

"12

柳工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2.00

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1.60

元；扣税后

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6.8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

2014

年

3

月

13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3

月

14

日。

3

、付息日：

2014

年

3

月

14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3

月

13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柳工债”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特别提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

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

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

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

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

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发行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太路

1

号

联系人：黄华琳

电话：

0772-3886510

传真：

0772-3887266

邮政编码：

545007

八、相关机构

1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座

15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许凯

电话：

010-66229137

传真：

010-66578973

邮政编码：

100033

2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电话：

0755-25938000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六日


